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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村（社区居）民委员会：

2021 年 6 月 30 日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简化优化

湖北省农村小型建设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鄂政办发〔2021〕

29 号）。在具体落实过程中，部分乡镇、村（社区居）民委员

会存在政策解读不深入、政策宣传不到位、政策执行有偏差等情

况。根据县委、县政府、县纪委监委的安排和要求，为进一步压

实工作责任，严格规范村级农村小型建设项目招标采购活动，确

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有效防控村级组织廉政风险，现将有关工

作提示如下：

一、农村小型建设项目适应的情形（参照《实施意见》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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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二条）

已纳入相关专项规划、由行政村或农村社区（以下简称“村

级组织”）在村域内实施、投资额不超过 400 万元、资金纳入财

政预算管理、技术方案相对简单、建设内容较为单一的农业生产

类、农村生活类、社会事业类的农村小型建设项目，适用本实施

意见。

整县整乡推进项目，投资规模较大、技术方案相对复杂的项

目，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文物保护的项目，危险

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项目，以

及国家有其他明确要求的项目，不适用本实施意见。

二、项目不需要招标采购的情形（参照《实施意见》第八条）

1.项目不需要施工资质，村级组织通过“两议两公开”程序

自建自管的；

2.项目投资金额 60 万元以下的；

3.需要施工资质且本村有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施工单位

的。

三、分类招标采购的情形（参照《实施意见》第四条、第七

条、第八条）

对于 60（含）万元以上、400 万元以下的农村小型建设项目，

不适应项目不需要招标采购情形的，乡镇人民政府要承担主管责

任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做好项目决策、审批和备案工作。

鉴于我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场所的实际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向县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，按照相关程序采用政府采购方式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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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；对于 400（含）万元以上的农村建设项目，依照法定程序进

行公开招标。

四、加强项目实施监管（参照《实施意见》第九条、第十一

条、第十二条）

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联合约谈、暗访督查、定期通报

以及履约现场发现问题处理清单等工作制度和机制，充分发挥制

度刚性约束作用，不断规范监管工作。要加强对村级组织实施项

目的指导，对村级组织自建自管的项目，督促组织村民投工投劳。

要积极与县级投资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联系，共同落实好监管责

任、安全责任。各乡镇财政所要加强资金监管，通过规范资金使

用确保项目实施落地。对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交县纪

委监委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附：《关于简化优化湖北省农村小型建设项目管理的实施意

见》

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通 城 县 财 政 局

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2022 年 5 月 17 日


